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罰單等，於便利商店繳納費用時，繳納人須負擔手續費一事

提出質詢。目前繳納台灣電力公司之電費、台灣自來水公司

之水費及其他公營事業民生必需費用時，便利商店皆已免向

繳納人收取手續費，對於勞工保險費、全民健康保險費、交

通罰單等政府向人民收取之費用，是否應比照作法以便利民

眾繳納，為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目前台灣電力公司、台灣自來水公司及部分公營事業如瓦斯、天然氣公司，皆開放於便利

商店及金融機構免向繳納入收取手續費繳納水費、電費、瓦斯費，各公營事業並以一件繳

費單給付代收單位三元的條件公開招標，代收單位包含六間便利商店通路及二十九間金融

機構。此模式行之已久，便民利民、多有可取，政府向人民收取之其他日常費用，應多加

參考。 

二、因勞工保險費、全民健康保險費於便利商店繳納時尚須負擔手續費，致使民眾為小利而不

辭辛勞遠至中央健康保險署、勞工保險局繳納費用，徒增民眾困擾與浪費時間、精力、金

錢。 

三、就政府效率之角度，如能令民眾願意就近繳納勞工保險費、全民健康保險費、交通罰單，

無須親至主管機關窗口繳納，則主管機關必須常設之人力亦可精簡，如此算來政府須給付

代收單位之三元手續費可被填補，甚至精算後可能更節約資源（時間、人力、預算）、增

進組織體制之效能！ 

（八十八）本院盧委員秀燕，有鑑於台中市國立高中職訂於 106 年 1 月 1
日改隸為市立，民眾擔心經費縮水，使得教育品質下降，甚

至壓縮現有市立高中職之教育資源。爰此，本席為維護學生

教育之權益，確保教育部補助之經費不會因國立高中職改為

市立而縮水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中市國、私立高中職訂於 106 年 1 月 1 日改隸為市立高中職。 

二、民眾擔心教育部補助之經費縮水，使得教育品質下降，甚至壓縮現有市立高中職之教育資

源。 

三、爰此，本席為維護學生教育之權益，確保教育部補助之經費不會因國立高中職改為市立而

縮水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

